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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暨所屬各機關學校96年度各項費用編列標準

壹、各級學校共同項目編列標準

	項目（品名）
	規格（或編列標準）
	單 位
	單價（元）
	備          註

	兼職費
	簡任

薦任

委任
	人、月
	3,000

2,500

2,000
	編列於聘僱及兼職人員薪資—兼職人員酬金



	訓練講授鐘點費
	主辦或訓練機關內聘
	節


	800


	每節50分鐘



	
	外聘與主辦機關有隸屬關係人員
	節
	1,200
	每節50分鐘

	
	外聘國內專家學者


	節
	1,600
	每節50分鐘

	
	國外聘請

	節


	　2,400
	每節50分鐘

	加班費
	職員

技工／工友
	人、小時
	185

120
	

	外勤誤餐費
	
	次
	80
	

	外勤交通費
	往返價格
	次
	30
	

	地方人士出席專案會議交通費
	
	人、次
	　500
	

	府會聯絡員職務加班費
	
	天
	800
	僅本局編列，全年按230天計列

	員工上下班交通費
	
	人、月、段

	630


	行政人員編12個月。

教育人員編10個月。

最多以3段為限。

	市外出差旅費
	
	人、天
	1,550
	

	新設學校開辦業務費
	
	年
	180,000
	第1年

	文康活動費
	在職員工及約（聘）僱人員
	人、年
	1,215
	退休人員每滿3人編列1人；尾數不滿3人以3人計編列1人。

	新設學校水電費
	除按班級數計算外另增列
	年
	222,000
	第1年

	
	
	
	150,000
	第2年

	公共關係費
	局長

副局長
	月


	53,000

26,000
	依96年度直轄市政府及所屬機關首長等人員特別費列支標準修正。

	
	· 學院、高中、職及特殊學校

首長官職等列簡任第10職等(含最高職等列簡任第10職等)、第11職等(含最高職等列簡任第11職等) 
	月
	20,000
	機關預算員額在150人以上者。

	
	
	
	17,000
	機關預算員額未滿150人者。

	
	· 國中及國小

首長官職等列薦任第9職等(含最高職等列薦任等9職等)
	月
	14,000
	機關預算員額在150人以上者。

	
	· 
	
	11,000
	機關預算員額在100人以上未滿150人者。

	
	· 
	
	8,000
	機關預算員額未滿100人者。

	
	· 獨立幼稚園

首長官職等列薦任第8職等
	月
	5,000
	

	開放學校場地經費
	依實際需求用途自行調整編列
	年
	162,240

222,240
	未開放活動中心。
開放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出借收入預算超過6萬元部分如數補加（收支併列）。

	救生員薪津


	含雇主負擔之勞保費及健保費2,897元。
	人、月
	30,897
	設有游泳池之市立各級學校（以供實際使用之學校為限）。溫水游泳池學校每年以10個月核編（7、8月除外），一般游泳池每年以4個月核編（5、6、9、10月）。

(工作獎金、退休金依規定核實編列。)

	暑期游泳訓練班


	救生員薪津（含雇主負擔之勞保費及健保費2、897元）
	人、月
	30,897
	招生1,299人以下編列一位救生員。

1,300人以上至3,199人以下編列2位救生員。
3,200人以上編列3位救生員。

(工作獎金、退休金依規定核實編列。)

	
	教練指導鐘點費
	每節
	500
	每15位學員聘請1位，每期每班為10節。

	
	水電補助費（室內）

	年
	55,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10,000

130,000
	招生799人以下

  800人至1,299人
1,300人至1,799人

1,800人至2,299人

2,300人至2,799人

2,800人至3,299人

3,300人以上

	
	水電補助費（室外）

	年

	45,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招生799人以下

800人至1,299人
1,300人至1,799人

1,800人至2,299人

2,300人至2,799人

2,800人至3,299人

3,300人以上

	
	教學環境佈置費
	校、年
	3,000
	

	
	雜支
	年
	 5,000

10,000

15,000

20,000
	招生1,499人以下

1,500至2,199人

2,200人至3,199人

3,200人以上

	
	場地維護費
	年
	12,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招生499人以下

500人至1,499人

1,500人至2,199人

2,200人至3,199人

3,200人以上

	
	教學器材費
	年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招生1,499人以下

1,500人至1,999人

2,000人至2,499人
2,500人至2,999人

3,000人至3,499人

3,500人以上

	
	
	
	
	

	
	加班費
	人、小時
	8,510

14,430

25,715

31,635

40,145

46,065

51,800

56,610

61,420
	499人以下編列46小時

500人至799人編列78小時

800人至1,199人編列139小時

1,200人至1,599人 171小時

1,600人至1,899人 217小時

1,900人至2,299人 249小時

2,300人至2,699人280小時
2,700人至3,299人 306小時
3,300人以上332小時

	
	工讀生
	小時
	85
	招生999人以下編列1位，招生1,000人以上編列2位（以實際上課天數×小時編列）。(勞退準備金依規定核實編列。)

	
	消毒劑
	班
	230
	

	
	保險費
	人
	10
	

	
	報名費
	期
	學生票700

普通票800
	

	溫水游泳池燃料費
	
	年
	540,000

585,000

630,000

675,000

720,000

765,000

810,000

855,000
	40班以下

41~50班

51~60班

61~70班

71~80班

81~90班

91~100班

100班以上

	校園安全經費


	基本費
	每校
	250,000
	

	
	班級數增加費用
	12班(含)以上
	30,000
	班級數之計算以日間部班級數（含普通班、特教班及體育班）核計。

	
	
	24班（含）以上
	50,000
	

	
	
	48班（含）以上
	100,000
	

	
	
	72班（含）以上
	150,000
	

	
	校地面積


	1公頃

（含）以上
	10,000
	

	
	
	2公頃

（含）以上
	20,000
	

	
	
	3公頃

（含）以上
	30,000
	

	
	
	4公頃

（含）以上
	40,000
	

	
	實際使用樓地板面積增加費用
	10,000m2（含）以上
	20,000
	因應業務實際需要修正。

	
	
	15,000m2

~19,999 m2
	40,000
	

	
	
	20,000m2

~24,999 m2
	60,000
	

	
	
	25,000m2

~29,999 m2
	80,000
	

	
	
	30,000m2

~39,999 m2
	100,000
	

	
	
	40,000m2（含）以上
	120,000
	

	
	郊區增加部分
	國小


	50,000


	泉源、溪山、湖田、指南、大屯、洲美、湖山、博嘉、平等等校。

格致、至善、福安、北政等校。

	
	
	國中
	50,000
	

	
	夜間部及補校
	夜間部
	100,000
	

	
	
	補校
	50,000
	

	
	其他特殊需求
	
	
	請學校具體說明項目及理由，並由各業務科審查是否得以編列。

	校警服裝
	
	
	
	請按校警成立第幾年詳見各項費用明細表範例編列

	冬季便服
	含毛65﹪
	套
	2,970
	每2年1套

	夏季便服
	上衣含毛11﹪

褲子含毛52﹪
	套
	1,480
	每人每年1套

	冬季大衣
	
	件
	1,250
	4年1編

	校警服裝配件明細：
	
	
	
	

	皮鞋
	
	雙
	1,250
	每人每年1雙

	襪子
	純棉
	雙
	30
	每人每年2雙

	墊被
	純棉
	條
	250
	依實際需要編列

	毛毯
	含毛20﹪
	條
	560
	依實際需要編列

	領帶
	拉鍊式
	條
	60
	每2年1條

	臂章
	電繡織章
	個
	30
	每年2個

	胸章
	壓克力燙金
	個
	14
	每年1個

	腰（褲）帶
	尼龍彈性伸縮帶
	條
	30
	每年1條

	領帶夾
	鋁質燙金
	個
	15
	每2年1個

	教師甄選

	命題費
	人、科
	2,000
	一、支領對象以甄選工作期間（含平常日）實際工作人員為限，每人同1天之各項試務費用，以支領1項為限。

二、本項經費係以收入數支應，如收入不足時，各校應自行調降支出，並以收支併列方式支應。

	
	監場費
	人、節
	500
	

	
	閱卷費
	人、次(25份以內)
	1,000
	

	
	閱卷費
	人、份(超過25份)
	40
	

	
	試務人員（含委員會議）工作費
	人、日
	1,000
	

	
	入闈委員工作費
	人、日
	3,000
	

	
	入闈人員工作費
	人、日
	2,250
	

	
	口試及試教委員評審費(有口試者)   
	人、次
	2,000
	

	
	相關人員誤餐費
	人、次
	80
	

	
	相關人員加班費
	人、時
	185
	

	
	文具紙張郵電費
	視各校預估收入情形核列
	
	

	辦理各項活動、會議、訪視等計畫之支領酬金


	出席費
	人、次
	2,000
	以邀請專家、學者出席具有專案研究性質之重大諮詢事項會議者為限。

	
	指導費
	時
	外聘   850

內聘   425
	含督導費

	
	審稿費
	
	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標準
	本機關以外之專家學者審查有關計畫稿件及專件等所支付之酬勞

	
	試務費

(假日)
	
	依教師甄選標準
	

	
	評鑑費
	時
	外聘（含教大、體院）        600

內聘        250
	含評審費、鑑定費   

	
	資料蒐集整理費
	節
	250
	

	
	資料分析、施測
	次
	1,000
	

	
	調查費
	
	專案報局
	原則上不編列
若有需要，由業務單位專案簽報本府核准後，再行編列

	
	訪視費
	節
	250
	含輔導費、訪查費、補校夜間訪視

	
	複查費
	
	專案報局
	原則上不編列
若有需要，由業務單位專案簽報本府核准後，再行編列


貳、大學、學院、高中高職各項費用編列標準(含特教班及體育班)
	科              目
	編 列 標 準
	單  位
	單       價
	備          註

	一、大學、學院

	辦 公 用 品

（統籌業務費）
	依教職員數每人每月
	人、月
	485
	各校可依實際需求於此額度20%內調整編列所需加班費。

	水電基本費
	依後附表1標準編列
	
	
	水費、電費分別編列

	班級設備費
	核實編列
	
	
	

	二、高級中學

	教師代課鐘點費
	
	節
	400
	以編制專任教師總人數9分之1的教師人數乘以18節以11個月為其代課鐘點總節數

	辦 公 用 品

(統籌業務費)  
	日間部

1-8班

9-24班

25班以上
	班、月


	970

        810

        640
	一、各校可依實際需求於此額度20%內調整編列所需加班費。

二、新增班級按5個月編列。

三、不含特教班及體育班。

	水電基本費
	依後附表1標準編列
	
	
	水費、電費分別開編列。

	游泳池水電清潔維護費
	收支併列
	每生、

每學期
	150

100
	室內溫水游泳池。

一般游泳池。

	電腦耗材、零附件及相關教學軟體
	收支併列
	每生、
每學期
	380
	依收費標準編列。

	輔導活動費
	
	班、年
	3,000
	

	社團指導費
	
	校
	57,600
	每校以每年9月，每月4節外聘教師鐘點費計編。9月×4節×1,600元。

	班級設備費
	24班以下

25班以上

特教班

· 資優班(學術性    向、藝術才能)

· 身心障礙資源班
	校、年

  班、年

班、年

班、年
	840,000

27,000

27,000

16,000
	依據教育部94年9月16日台中(一)字第0940123269B號函修正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為配合高級中學新課程綱要教學目標擬於96-98年編列預算充實學校教學設備。

每增1班以27,000元增列。
資優班及資源班之設備應以學生需求為前提。



	國民中學改制完全中學開辦設備費
	
	校
	  8,640,000
	分2年或3年編列

	特教班業務費
	
	班、年
	2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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